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83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俊凱律師

            林玲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4761號），因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中簡字第130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代號AB

000-K112229之女子（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前為交往關係

（甲○○認2人為情侶惟告訴人認僅為網友），2人因感情及

溝通問題，告訴人提出分手，詎被告竟基於跟蹤騷擾之接續

犯意，於附表1所示時、地，以附表1所示之方式，如出現告

訴人上班處或住家、持續傳訊息以「渣女」稱呼告訴人等方

式，跟蹤騷擾告訴人。被告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持續及反覆

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足以影響告訴人

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

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

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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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認被告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

騷擾罪，該罪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被告與

告訴人業於民國113年10月8日在本院臺中簡易庭調解成立，

告訴人並於同日具狀撤回其告訴，有上開調解程序筆錄及聲

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中簡卷第41-49頁），揆諸

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容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附表1 

編

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9月14日

12時許

H女住處 甲○○至H女住處門口，接觸H女後

離去。

2 112年11月23日

18時許

H女

上班地點

H女拒絕甲○○接送下班後，甲○

○仍出現在H女工作地點附近。

3 112年11月24日

21至23時許

H女住處 甲○○躲在H女住所外面，聽到H女

與男性友人對話後，將窗簾拉開並

大聲叫罵，H女怕影響到鄰居，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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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甲○○進入住處溝通，約2小時

候甲○○才離開。

4 112年11月26日

19時許

H女

住處對街

甲○○駕駛其父所有之汽車，並臨

停於H女住所對面觀察H女動靜。

5 112年11月29日

23時許

H女住處 甲○○出現在H女住處門口觀察H女

動靜。

6 112年12月7日

19時34分許

LINE 我已經很強了 知道你憂鬱所以忍

住情緒跟你溝通

誰他媽有另一半 還找其他異性單

獨幫忙？？還沒有跟我講？

你腦子進水嗎？這行為不正常 婊

子才會這樣

第54頁

下方截圖

7 112年12月7日

19時53分起

迄20時43分

H女住處 甲○○表示要歸還便當盒及鑰匙

圈，經H女拒絕後，仍於H女住處外

逗留一段時間。

8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

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

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9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

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

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

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

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12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

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

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

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

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

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

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

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

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

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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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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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

輯王真棒(讚)

13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

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

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

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

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

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

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4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

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5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6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現在確定了 第77頁

17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

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

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

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

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18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

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

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9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

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

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20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

需要嗎 ...有必要把事情搞大

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

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

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21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

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

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22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

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

第50頁

下方截圖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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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

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

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

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

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

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

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

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

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23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

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

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

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

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

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

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

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

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

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

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

多…

第68頁

24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

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

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

式處理...唉

第69頁

25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

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

是渣女。

第69頁

26 112年12月19日

16時45分

Threads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

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

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

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

嗎？ 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 這

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0頁

第71頁

上方截圖

27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

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

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

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

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

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

第71頁

下方截圖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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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告訴人認被告涉恐嚇行為一覽表

附表3 告訴人認被告涉妨害名譽行為一覽表

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

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

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

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

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

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

的價值更低而已...

編

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

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

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

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

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

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

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

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

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

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

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

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

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

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

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

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編

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

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

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

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3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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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

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

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

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

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

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

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

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

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

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

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

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5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

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

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

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

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

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

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6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

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7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現在確定

了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8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

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

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

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

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9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

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

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

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

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

第49頁

下方截圖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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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嗎 ...有必要把事情搞大

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

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

找你了...

12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

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

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13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

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

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

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

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

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

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

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

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

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

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14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

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

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

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

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

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

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

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

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

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

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

多…

第68頁

15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

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

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

式處理...唉

第69頁

16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

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

是渣女。

第69頁

17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

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

第71頁

01

(續上頁)

8



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

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

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這樣不算渣

嗎好奇…

01

(續上頁)

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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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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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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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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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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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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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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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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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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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83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








選任辯護人  王俊凱律師
            林玲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4761號），因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簡字第130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代號AB000-K112229之女子（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前為交往關係（甲○○認2人為情侶惟告訴人認僅為網友），2人因感情及溝通問題，告訴人提出分手，詎被告竟基於跟蹤騷擾之接續犯意，於附表1所示時、地，以附表1所示之方式，如出現告訴人上班處或住家、持續傳訊息以「渣女」稱呼告訴人等方式，跟蹤騷擾告訴人。被告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持續及反覆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足以影響告訴人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被告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該罪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被告與告訴人業於民國113年10月8日在本院臺中簡易庭調解成立，告訴人並於同日具狀撤回其告訴，有上開調解程序筆錄及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中簡卷第41-49頁），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容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附表1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9月14日
12時許

		H女住處

		甲○○至H女住處門口，接觸H女後離去。

		




		2

		112年11月23日
18時許

		H女
上班地點

		H女拒絕甲○○接送下班後，甲○○仍出現在H女工作地點附近。

		




		3

		112年11月24日
21至23時許

		H女住處

		甲○○躲在H女住所外面，聽到H女與男性友人對話後，將窗簾拉開並大聲叫罵，H女怕影響到鄰居，遂請甲○○進入住處溝通，約2小時候甲○○才離開。

		




		4

		112年11月26日
19時許

		H女
住處對街

		甲○○駕駛其父所有之汽車，並臨停於H女住所對面觀察H女動靜。

		




		5

		112年11月29日
23時許

		H女住處

		甲○○出現在H女住處門口觀察H女動靜。

		




		6

		112年12月7日
19時34分許

		LINE

		我已經很強了 知道你憂鬱所以忍住情緒跟你溝通
誰他媽有另一半 還找其他異性單獨幫忙？？還沒有跟我講？
你腦子進水嗎？這行為不正常 婊子才會這樣

		第54頁
下方截圖



		7

		112年12月7日
19時53分起
迄20時43分

		H女住處

		甲○○表示要歸還便當盒及鑰匙圈，經H女拒絕後，仍於H女住處外逗留一段時間。

		




		8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9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12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3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4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5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6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現在確定了

		第77頁



		17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18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9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20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21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22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23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24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25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26

		112年12月19日
16時45分

		Threads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 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 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0頁
第71頁
上方截圖



		27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2 告訴人認被告涉恐嚇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3 告訴人認被告涉妨害名譽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3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4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5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6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7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現在確定了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8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9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12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13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14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15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16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17

		112年12月19日某時

		LINE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1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83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




選任辯護人  王俊凱律師
            林玲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4761號），因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中簡字第130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代號AB00
    0-K112229之女子（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前為交往關係（甲○
    ○認2人為情侶惟告訴人認僅為網友），2人因感情及溝通問
    題，告訴人提出分手，詎被告竟基於跟蹤騷擾之接續犯意，
    於附表1所示時、地，以附表1所示之方式，如出現告訴人上
    班處或住家、持續傳訊息以「渣女」稱呼告訴人等方式，跟
    蹤騷擾告訴人。被告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持續及反覆實施跟
    蹤騷擾行為，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足以影響告訴人之日常
    生活及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
    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認被告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
    騷擾罪，該罪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被告與
    告訴人業於民國113年10月8日在本院臺中簡易庭調解成立，
    告訴人並於同日具狀撤回其告訴，有上開調解程序筆錄及聲
    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中簡卷第41-49頁），揆諸
    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容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附表1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9月14日 12時許 H女住處 甲○○至H女住處門口，接觸H女後離去。  2 112年11月23日 18時許 H女 上班地點 H女拒絕甲○○接送下班後，甲○○仍出現在H女工作地點附近。  3 112年11月24日 21至23時許 H女住處 甲○○躲在H女住所外面，聽到H女與男性友人對話後，將窗簾拉開並大聲叫罵，H女怕影響到鄰居，遂請甲○○進入住處溝通，約2小時候甲○○才離開。  4 112年11月26日 19時許 H女 住處對街 甲○○駕駛其父所有之汽車，並臨停於H女住所對面觀察H女動靜。  5 112年11月29日 23時許 H女住處 甲○○出現在H女住處門口觀察H女動靜。  6 112年12月7日 19時34分許 LINE 我已經很強了 知道你憂鬱所以忍住情緒跟你溝通 誰他媽有另一半 還找其他異性單獨幫忙？？還沒有跟我講？ 你腦子進水嗎？這行為不正常 婊子才會這樣 第54頁 下方截圖 7 112年12月7日 19時53分起 迄20時43分 H女住處 甲○○表示要歸還便當盒及鑰匙圈，經H女拒絕後，仍於H女住處外逗留一段時間。  8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9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12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3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4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5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6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現在確定了 第77頁 17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18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9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20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21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22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23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24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25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26 112年12月19日 16時45分 Threads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 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 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0頁 第71頁 上方截圖 27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2 告訴人認被告涉恐嚇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3 告訴人認被告涉妨害名譽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3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4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5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6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7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現在確定了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8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9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12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13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14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15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16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17 112年12月19日某時 LINE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1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83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








選任辯護人  王俊凱律師
            林玲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4761號），因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簡字第130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代號AB000-K112229之女子（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前為交往關係（甲○○認2人為情侶惟告訴人認僅為網友），2人因感情及溝通問題，告訴人提出分手，詎被告竟基於跟蹤騷擾之接續犯意，於附表1所示時、地，以附表1所示之方式，如出現告訴人上班處或住家、持續傳訊息以「渣女」稱呼告訴人等方式，跟蹤騷擾告訴人。被告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持續及反覆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足以影響告訴人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被告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該罪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被告與告訴人業於民國113年10月8日在本院臺中簡易庭調解成立，告訴人並於同日具狀撤回其告訴，有上開調解程序筆錄及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中簡卷第41-49頁），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容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附表1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9月14日
12時許

		H女住處

		甲○○至H女住處門口，接觸H女後離去。

		




		2

		112年11月23日
18時許

		H女
上班地點

		H女拒絕甲○○接送下班後，甲○○仍出現在H女工作地點附近。

		




		3

		112年11月24日
21至23時許

		H女住處

		甲○○躲在H女住所外面，聽到H女與男性友人對話後，將窗簾拉開並大聲叫罵，H女怕影響到鄰居，遂請甲○○進入住處溝通，約2小時候甲○○才離開。

		




		4

		112年11月26日
19時許

		H女
住處對街

		甲○○駕駛其父所有之汽車，並臨停於H女住所對面觀察H女動靜。

		




		5

		112年11月29日
23時許

		H女住處

		甲○○出現在H女住處門口觀察H女動靜。

		




		6

		112年12月7日
19時34分許

		LINE

		我已經很強了 知道你憂鬱所以忍住情緒跟你溝通
誰他媽有另一半 還找其他異性單獨幫忙？？還沒有跟我講？
你腦子進水嗎？這行為不正常 婊子才會這樣

		第54頁
下方截圖



		7

		112年12月7日
19時53分起
迄20時43分

		H女住處

		甲○○表示要歸還便當盒及鑰匙圈，經H女拒絕後，仍於H女住處外逗留一段時間。

		




		8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9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12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3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4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5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6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現在確定了

		第77頁



		17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18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9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20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21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22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23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24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25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26

		112年12月19日
16時45分

		Threads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 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 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0頁
第71頁
上方截圖



		27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2 告訴人認被告涉恐嚇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3 告訴人認被告涉妨害名譽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3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4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5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6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7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現在確定了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8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9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12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13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14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15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16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17

		112年12月19日某時

		LINE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1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83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




選任辯護人  王俊凱律師
            林玲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4761號），因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簡字第130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代號AB000-K112229之女子（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前為交往關係（甲○○認2人為情侶惟告訴人認僅為網友），2人因感情及溝通問題，告訴人提出分手，詎被告竟基於跟蹤騷擾之接續犯意，於附表1所示時、地，以附表1所示之方式，如出現告訴人上班處或住家、持續傳訊息以「渣女」稱呼告訴人等方式，跟蹤騷擾告訴人。被告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持續及反覆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足以影響告訴人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被告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該罪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被告與告訴人業於民國113年10月8日在本院臺中簡易庭調解成立，告訴人並於同日具狀撤回其告訴，有上開調解程序筆錄及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中簡卷第41-49頁），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容姍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附表1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9月14日 12時許 H女住處 甲○○至H女住處門口，接觸H女後離去。  2 112年11月23日 18時許 H女 上班地點 H女拒絕甲○○接送下班後，甲○○仍出現在H女工作地點附近。  3 112年11月24日 21至23時許 H女住處 甲○○躲在H女住所外面，聽到H女與男性友人對話後，將窗簾拉開並大聲叫罵，H女怕影響到鄰居，遂請甲○○進入住處溝通，約2小時候甲○○才離開。  4 112年11月26日 19時許 H女 住處對街 甲○○駕駛其父所有之汽車，並臨停於H女住所對面觀察H女動靜。  5 112年11月29日 23時許 H女住處 甲○○出現在H女住處門口觀察H女動靜。  6 112年12月7日 19時34分許 LINE 我已經很強了 知道你憂鬱所以忍住情緒跟你溝通 誰他媽有另一半 還找其他異性單獨幫忙？？還沒有跟我講？ 你腦子進水嗎？這行為不正常 婊子才會這樣 第54頁 下方截圖 7 112年12月7日 19時53分起 迄20時43分 H女住處 甲○○表示要歸還便當盒及鑰匙圈，經H女拒絕後，仍於H女住處外逗留一段時間。  8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9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12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3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4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5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16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現在確定了 第77頁 17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18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9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20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21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22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23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24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25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26 112年12月19日 16時45分 Threads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 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 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0頁 第71頁 上方截圖 27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2 告訴人認被告涉恐嚇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21時14分 LINE 對了 如果我明天睡醒沒看到你刪文換頭貼 我會主動把你的事宣傳出去 讓大家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快點換 第54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19日 某時 LINE 打那麼長一串全部都被當初你對我的承諾打臉 妳被自己說的話打臉你知道嗎... 全部違反承諾... 還有不要找那麽爛的理由什麼我考試...你想分手跟我考試無關...還等我考試...還因為壓力大跟我做愛？最好那麼大愛啦... 理由爛的可以... 白癡都看得出來超爛理由...那我現在壓力大你要不要跟我做愛？不是很大愛？我工作壓力大你先不要分啊 跟我做愛啊...傻眼爛理由就不用說了...說了讓你的價值更低而已... 第71頁 下方截圖 
附表3 告訴人認被告涉妨害名譽行為一覽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1 112年12月7日 某時 LINE 你已經完美證明你是渣女了 我本來一直幫你找藉口不想覺得妳說渣女 結論就是 第75頁 上方截圖 2 112年12月7日 19時11分 LINE 對渣女沒興趣 不用幻想我會去找妳 第53頁 上方截圖 第75頁 上方截圖 3 112年12月7日 21時18分 LINE 那我去問你朋友看你渣不渣 第54頁 上方截圖 4 112年12月8日 2時4分許 LINE 睡醒沒看到你換 我會順便把你結過婚生過小孩的事都告訴大家 出來裝可憐騙別人感情說不會亂拋棄會溝通結果沒有 男的一個一個換膩了就換 你對我不尊重 那我也回敬你 渣女就是要制裁 你比我恐怖冷暴力我 背叛我 誤會我 我都忍下來了想跟你溝通死不溝通 還有你照片那麼多為什麼要用我拍的？ 換一個不行嗎？ 你不是狗 渣女比狗還不如 狗是忠誠的 你會偷吃不一樣 帶回房間沒打砲就沒關係 邏輯王真棒(讚)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5 112年12月8日 2時10分許 LINE 我只會陳述事實不會亂造謠不會跟你一樣編故事不用擔心，我沒有要威脅你，我先提醒你而已，還是我不要提醒你直接說會比較好？換個頭貼 刪照片又不難 我很恐怖不要用我拍的照片啊 趕快換掉拜託(拜託)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6 112年12月8日 2時11分許 LINE 跟你在一起前就說過了 我超討厭渣女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7 112年12月8日 2時13分許 LINE 那時候不覺得你是渣女 現在確定了 第55頁 上方截圖、 第77頁 8 112年12月9日 3時44分 LINE 那我就用對付渣女的方式對妳嗎？？剛好妳也沒刪文 那我就繼續跟妳朋友說妳的狀況 讓他們來告訴你 妳錯了嗎？？ 為什麼不好好告別... 第56頁 下方截圖 9 112年12月9日 5時3分 LINE 反反覆覆是因為我在幫你找藉口不相信妳是渣女 但結果證明你是...好吧 第56頁 上方截圖 10 112年12月9日 5時14分 LINE 死不死跟我無關 不願意溝通就擅自定罪 高級渣女 我也沒必要尊重你了 第56頁 上方截圖 11 112年12月17日 3時17分 LINE 我直接請我朋友去問她粉絲幾萬人 用投票表決看你的行為渣不渣 有需要嗎...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嗎？？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就好？？好好講開我根本也不會想來找你了... 第49頁 下方截圖 12 112年12月17日 4時22分 LINE 如果妳還是覺得你是對的不願意跟我溝通那我就發這個請大家轉發幫我投票看誰對誰錯 第49頁 上方截圖 13 112年12月17日 4時20分 Instagram 還在一起時跟我說要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結果被我發現是其他男生載她去看，甚至還帶回房間，被我發現後就說只是請朋友載她去看醫生換洗床單而已，然後被我發現的時候在那個男生面前講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把我塑造成已經分手還去她家找她的恐怖情人... 然後說自己不是渣女...說我去找她很恐怖害她恐慌發作...所以她這樣到底渣不渣...幫我解答一下... 第50頁 下方截圖 14 112年12月19日 6時40分 LINE 你還說我威脅？我是威脅你生命安全了嗎？？我是要告訴你要溝通…如果不溝通等於你是渣女…不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就是渣…還沒分手就跟其他男生進房間就是渣，沒考慮對方感受就是渣，所以我要你溝通至少有個完美結局，而不是自己為了解我然後不溝通…分手也要好好分 把疑惑都講開來 都成年人了我不懂有什麼不好好說的…硬要自以為…你跟別人講都比跟我講還多… 第68頁 15 112年12月19日 7時15分 LINE 算了一個禮拜機會也不給了...你也不給機會我也不想給了...渣女就是要受到制裁...我會用我的方式處理...唉 第69頁 16 112年12月19日 7時27分 LINE 最簡單的問題，你對我的承諾你有做到哪一個？？你說的出來你就不是渣女。  第69頁 17 112年12月19日某時 LINE 求解 交往前承諾的事都沒做到 遇到問題就逃避 不溝通 冷暴力 然後還沒分手時單獨帶男生回家 騙我說要自己一個人 這樣算渣女嗎?但她說她沒有做渣事…這樣不算渣嗎好奇… 第71頁 



